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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持续降低企业成本、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2017年4月19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度推出六项减税政策。这六项减税政策是什么？
请看以下图文分解。

图解六项减税政策

为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拓宽社
会公众举报渠道，海南地税充分发挥

“互联网+税务”作用，于今年6月9日
起正式推出微信“税收违法行为举报”
平台。

据了解，社会公众可关注海南
地税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办税-
企业办税-税收违法行为举报”或

“我要办税-个人办税-税收违法行
为举报”，将举报线索及证据材料通

过手机上传，即可完成税收违法行为
举报。举报人还可对税收违法行为
的处理情况进行实时跟踪，接收举报
查处结果反馈，提高税收工作的透明
度。

海南地税微信举报平台上线

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
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扩
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
关征管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省地税局近日对此进行详细解读。

一、《公告》出台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爬坡过

坎的关键阶段，减税降费、扩大政策优
惠面、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有利于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
的和谐稳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多措并举降成本”和“千方百
计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应进一步显
现”。4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
企业范围，2017年6月，财政部、税务
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
税〔2017〕43号），自2017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
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
高到50万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并按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以下简称“减半征税政策”）。这是
减半征税政策范围从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3万元、6万元、10万元、20万
元、30万元后的又一次提高。为了积
极贯彻落实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确
保广大企业能够及时、准确享受减半
征税政策，税务总局制定了本《公告》。

二、本次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范围，哪些纳税人将从中受益？

根据财税〔2017〕43号文件规定，
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

日，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
微利企业范围，主要体现在对小型微
利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标准的提
高。因此，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
至50万元之间的符合条件的企业，是
最大的受益群体。

三、本次政策调整后，按照核定征
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是否
能够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根据《公告》第一条规定，只要是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不区分企
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均可以享受减
半征税政策。因此，包括定率征收和
定额征收在内的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企业，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四、以前年度成立的企业，在预缴
享受减半征税政策时，需要判断上一纳
税年度是否为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
业，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如何判断？

根据规定，在预缴时需要判别上一
纳税年度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2017年度应当按照税法规定条件判别；
2018年度及以后纳税年度，应当按照财
税〔2017〕43号文件规定条件判别。

五、企业享受减半征税政策，需要
履行什么程序？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
76号）第十条和本《公告》第二条规定，
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相关内容即
可。因此，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无须进行专项备案。

六、上一纳税年度为不符合小型
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以及本年度新成
立的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判

断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上一纳税年度为不符合小型微利

企业条件的企业，预计本年度符合条
件的，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额或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的，可以享受
减半征税政策。“预计本年度符合条
件”是指，企业上一年度其“从业人数”
和“资产总额”已经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规定条件，但应纳税所得额不符合条
件，本年度预缴时，如果上述两个条件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预缴时累计实
际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
万元的，可以预先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本年度新成立的企业，预计本年
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预缴时
累计实际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5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
策。“预计本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
件”是指，企业本年度其“从业人数”和

“资产总额”预计可以符合小型微利企
业规定条件，本年度预缴时，累计实际
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
元的，可以预先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七、《公告》实施后，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2017年度第1季度预缴
时，应享受未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而多
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如何处理？

此次政策调整从2017年1月1日
开始，由于2017年第1季度预缴期已
经结束，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在
2017年度第1季度预缴时，未能享受
减半征税政策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
税，在以后季度企业应预缴的企业所
得税税款中抵减。

八、执行时间
本《公告》是贯彻落实财税〔2017〕43

号文件的征管办法，其执行时间与其一致。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7〕43
号）等规定，现就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
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
定征收方式，其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50万元（含 50万元，下同）的，均可
以享受财税〔2017〕 43 号文件规定
的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政策（以下简称“减半征税政策”）。

前款所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
业是指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九十二条或者财税〔2017〕43号
文件规定条件的企业。

企业本年度第1季度预缴企业所
得税时，如未完成上一纳税年度汇算
清缴，无法判断上一纳税年度是否符
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可暂按企业
上一纳税年度第4季度的预缴申报情
况判别。

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在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
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的相关内
容，即可享受减半征税政策，无需进

行专项备案。
三、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
四、本年度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

时，按照以下规定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一）查账征收企业。上一纳税

年度为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分
别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1.按照实际利润额预缴的，预缴
时累计实际利润不超过50万元的，可
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2.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平均额预缴的，预缴时可以享受减
半征税政策。

（二）定率征收企业。上一纳税
年度为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预
缴时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
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三）定额征收企业。根据减半
征税政策规定需要调减定额的，由主
管税务机关按照程序调整，依照原办
法征收。

（四）上一纳税年度为不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预计本年度
符合条件的，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或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的，可以
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五）本年度新成立的企业，预计本
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预缴时
累计实际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5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五、企业预缴时享受了减半征税政

策，年度汇算清缴时不符合小型微利企
业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补缴税款。

六、按照本公告规定小型微利企
业2017年度第1季度预缴时应享受
未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而多预缴的企
业所得税，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企业
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
预缴纳税申报表（2015 年版）等报
表〉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31号）附件2《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和年度预
缴纳税申报表（B类，2015年版）》填
报说明第三条第（五）项中“核定定额
征收纳税人，换算应纳税所得额大于
30万的填‘否’”修改为“核定定额征
收纳税人，换算应纳税所得额大于
50万元的填‘否’”。

八、《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
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61号）
在2016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
束后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6月7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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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税收


